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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在完成立法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 2 分鐘。 

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11 時 5 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通過的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及非訟事件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自從民國 82 年婦女團體要求建構一個劃時代的家事事

件法及家事法院後，經過 20 年的努力，終於在去年通過家事事件法，但是民事訴訟法及非訟事

件法相關之人事訴訟規定並未配合修正，今天我們把這些法修正通過後，可讓整個家事事件更集

中在家事事件法及家事法院來做專業的處理。 

民事訴訟法自民國 19 年公布施行以來，歷經 82 年，關於人事訴訟程序部分雖然經過 4 次小

修，但是從未做過全盤檢討修正。去年通過之家事事件法，將所有跟人事訴訟有關、跟婚姻家庭

有關的案件透過家事事件法的制定，把處理人的事件與處理財產的程序完全分離，讓處理人的事

件能更注重在當事人的自主、調解，而國家公權力也能介入保障婚姻中的弱勢孩子，以孩子的利

益為依歸。同時設立了一個家事法院，配置所謂的家事調查官、少年調查官及心理輔導員，並專

聘其他專業人士協助，將所有家庭紛爭一次解決，不需要奔波於途，致使一個案件衍生出許多案

件。將來所有紛爭都是源於一次解決，因此今天的通過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主席：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少年及家事法院組

織法部分條文及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7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4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14300176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及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

」業經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04 月 25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751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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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函請審議「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及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 101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召開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3 次全體委員會

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廖正井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機關司法院秘書長說明提案要

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司法院林秘書長錦芳報告如次： 

今日奉邀列席 貴委員會，就司法院函請審議之「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及第

五條附表修正草案」進行報告，深感榮幸。 

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業經司法院定於 101 年 6 月 1 日施行。惟於施行前，因法官法及

家事事件法相繼制定，有須相應配合修正之處。另因應少年及家事法院辦理提存業務之需要

，增訂提存所設置之相關規定，並考量部分編制員額較少法院之人力統合運用，將本法所置

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及家事調查官等職稱合併改置觀護人，並得分組辦事。 

又依貴院第 7 屆第 8 會期第 14 次會議通過家事事件法時之附帶決議，參考外國設置家事

服務中心之現況，評估事權統一及資源整合效益，並考量審判權具被動性、公正第三者性等

特徵，與行政機關具主動性、較能在個案中介入提供福利行政之性質不同，爰依現行各地方

法院家暴服務中心運作模式，仿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19 條第 2 項，增訂由少年及家事法院提供

場所、必要之軟硬體設備及其他協助，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設

置資源整合連結服務處所。 

草案計修正 12 條、第 5 條附表、增訂 2 條及刪除 2 條，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管轄事件之範圍。（修正條文第 2 條） 

二、配合法官法，刪除法官職務列等及晉敘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6 條、第 7 條及第 9 條） 

三、修正調查保護業務所需人員之職稱、職等、任用資格、分組辦事及其職掌等相關規定，

以利統合運用有限之司法人力。（修正條文第 13 條、第 21 條、第 23 條、第 26 條及第

28 條至第 31 條；刪除第 22 條、第 27 條） 

四、增訂得設提存所之規定，以因應提存事務之需求。（修正條文第 13 條之 1） 

五、增訂少年及家事法院得提供場所及必要設備，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

民間團體設置資源整合連結服務處所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19 條之 1） 

六、配合第 13 條規定，修正第 5 條之員額附表。（修正第 5 條附表）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惠予支持。 

、與會委員於、、報告、、、進行質詢，、、、本法、於民國 99 年 12 月 8 日制定公布，並經司

法院定於 101 年 6 月 1 日施行，本案洵有儘速審查之必要。爰經詢答、，省略大體討論，逕

行逐條審查。以本法施行前，因法官法及家事事件法相繼制定，其中法官法規定法官不列官

等、職等，家事事件法就家事事件之範圍予以明定，本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9 款所定

事件，均屬家事事件之範疇，本法自有配合修正及增修相關規定之必要；此外鑑於家事事件

當事人或關係人，常需更、元之服務及輔導，呼應本院第 7 屆第 8 會期第 14 次會議制定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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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法之附帶決議，請少年及家事法院提供場所、必要之軟硬體設備及其他協助，供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設置資源整合連結服務處所，爰於本法增訂相關規

定，以資依據。在場委員幾經協商，反覆討論後取得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

概述如下： 

一、草案第二條、第六條、第七條、第九條：均照案通過。 

二、草案第十三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一條，均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三、草案第十三條之一不予增訂；現行條文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七條，均不予刪除，維持現

行條文。 

四、草案第十九條之一，修正如下： 

第十九條之一  少年及家事法院應提供場所、必要之軟硬體設備及其他相關協助，供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設置資源整合連結服務處

所。 

前項資源整合連結服務處所經費不足者，得由司法院編列預算補助之。

其補助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五、草案第五條附表（少年及家事法院員額表）：不予修正，維持現行附表。 

六、通過附帶決議 1 項： 

近年家庭問題及兒少問題益形複雜，少年及家事法院所設之家事調查官、少年調查

官及少年保護官負責協助法院妥適處理少年及家事事件，包含未成年子女監護爭執、家

暴、監護宣告、家內性侵害、少年非行、少年犯罪等諸多類型之家事及少年事件，其專

業性與司法事務官不分軒輊，現行「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中有關少年調查官及少年保

護官之專業加給額度，與其專業性要求尚有不符，亦不足因應未來家事調查官之專業要

求。 

對於新增之家事調查官、由觀護人改調少年調查官及少年保護官、新考選任用之少

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應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考試院銓敘部，依責酬

相當原則，參考司法事務官、智財法院技術審查官之專業加給額度予以調整，並於一個

月內送立法院報告。 

肆、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廖召集委員正井出席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含第五條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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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及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 」
審 查 會 通 過
司法院提案修正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司 法 院 提 案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除法

律別有規定外，管轄下列第一

審事件： 
一、少年事件處理法之案件。 
二、家事事件法之事件。 
三、其他法律規定由少年及家

事法院、少年法院、地方法

院少年法庭或家事法庭處理

之事件。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生

非訟事件之抗告事件，除法律

別有規定外，由少年及家事法

院管轄。 
前二項事件，於未設少年

及家事法院地區，由地方法院

少年法庭、家事法庭辦理之。

但得視實際情形，由專人兼辦

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第一審

事件，由少年及家事法院所在

地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對

應執行之。 

第二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除法

律別有規定外，管轄下列第一

審事件： 
一、少年事件處理法之案件。 
二、家事事件法之事件。 
三、其他法律規定由少年及家

事法院、少年法院、地方法

院少年法庭或家事法庭處理

之事件。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生

非訟事件之抗告事件，除法律

別有規定外，由少年及家事法

院管轄。 
前二項事件，於未設少年

及家事法院地區，由地方法院

少年法庭、家事法庭辦理之。

但得視實際情形，由專人兼辦

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第一審

事件，由少年及家事法院所在

地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對

應執行之。 

第二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除法

律別有規定外，管轄下列第一

審事件： 
一、少年事件處理法之案件。 
二、民事訴訟法之人事訴訟事

件。 
三、非訟事件法之家事非訟事

件。 
四、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民事保

護令事件。 
五、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兒

童及少年保護安置、定監護

人事件。 
六、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之遺產繼承事件。 
七、精神衛生法之停止緊急安

置或強制住院事件。 
八、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

保護安置事件。 
九、其他因婚姻、親屬關係、

繼承或遺囑所發生之民事事

件。 

一、配合家事事件法之制定，修

正本條第一項管轄事件之類別

。依該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本項第二款至第九款所定事件

，均屬該法所稱家事事件之範

疇，爰將上述各款合併，第二

款修正為「家事事件法之事件

」，以求精簡避免疏漏。另配

合將第十款款次調整為第三款

。 
二、第二項配合第一項修正款次

；第三項未修正。 
三、第四項酌作文字修正，俾更

明確。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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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法律規定由少年及家

事法院、少年法院、地方法

院少年法庭或家事法庭處理

之事件。 
前項第三款至第十款所生

非訟事件之抗告事件，除法律

別有規定外，由少年及家事法

院管轄。 
前二項事件，於未設少年

及家事法院地區，由地方法院

少年法庭、家事法庭辦理之。

但得視實際情形，由專人兼辦

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第一審

事件，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

官對應執行職務。 

（照案通過） 
第六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置法官

。 
少年及家事法院於必要時

，得置法官助理，依相關法令

聘用各種專業人員充任之；承

法官之命，辦理訴訟案件程序

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

料之蒐集等事務。 
具律師執業資格，經聘用

充任法官助理期間，計入其律

師執業年資。 

第六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置法官

。 
少年及家事法院於必要時

，得置法官助理，依相關法令

聘用各種專業人員充任之；承

法官之命，辦理訴訟案件程序

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

料之蒐集等事務。 
具律師執業資格，經聘用

充任法官助理期間，計入其律

師執業年資。 

第六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置法官

，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或

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試署法官，薦任第七職等至第

九職等；候補法官，薦任第六

職等至第八職等。 
實任法官繼續服務十年以

上，成績優良，經審查合格者

，得晉敘至簡任第十二職等至

第十三職等；繼續服務十五年

以上，成績優良，經審查合格

者，得晉敘至簡任第十二職等

一、一百年七月六日公布，將於

一百零一年七月六日施行之法

官法（該法第五章法官評鑑自

公布後半年施行、第七十八條

自公布後三年六個月施行），

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法官不

列官等、職等，爰配合刪除現

行第一項關於法官職務列等及

現行第二項晉敘之規定。 
二、現行第三項、第四項項次配

合調整為第二項、第三項。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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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十四職等。 

少年及家事法院於必要時

，得置法官助理，依相關法令

聘用各種專業人員充任之；承

法官之命，辦理訴訟案件程序

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

料之蒐集等事務。 
具律師執業資格，經聘用

充任法官助理期間，計入其律

師執業年資。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七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置院長

一人，由法官兼任，綜理全院

行政事務。 

第七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置院長

一人，由法官兼任，綜理全院

行政事務。 

第七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置院長

一人，由法官兼任，簡任第十

職等至第十二職等，綜理全院

行政事務。但直轄市少年及家

事法院兼任院長之法官，簡任

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三職等。 

配合法官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刪除有關法官兼任院長之職

務列等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九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之庭長

，除由兼任院長之法官兼任者

外，餘由其他法官兼任，監督

各該庭事務。 

第九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之庭長

，除由兼任院長之法官兼任者

外，餘由其他法官兼任，監督

各該庭事務。 

第九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之庭長

，除由兼任院長之法官兼任者

外，餘由其他法官兼任，簡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薦任

第九職等，監督各該庭事務。 
曾任高等法院或其分院、

高等行政法院或智慧財產法院

法官二年以上，調任少年及家

事法院法官，得晉敘至簡任第

十二職等至第十四職等。 

配合法官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刪除第一項有關法官職務列

等及第二項晉敘之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第十三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設調

第十三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設觀

護人室，置觀護人、心理測驗

第十三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設調

查保護室，置少年調查官、少

一、配合法院組織法第十八條規

定，將第一項及第二項中「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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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保護室，置少年調查官、少

年保護官、家事調查官、心理

測驗員、心理輔導員及佐理員

。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及

家事調查官合計在二人以上者

，置主任調查保護官一人；合

計在六人以上者，得分組辦事

，組長由少年調查官、少年保

護官或家事調查官兼任，不另

列等。 
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

及家事調查官，薦任第七職等

至第九職等；主任調查保護官

，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

等；心理測驗員及心理輔導員

，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

佐理員，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等，其中二分之一得列薦任

第六職等。 

員、心理輔導員及佐理員。觀

護人合計在二人以上者，置主

任觀護人一人。觀護人合計在

六人以上者，得分組辦理少年

調查、少年保護、家事調查業

務；各組人數在十人以上者，

並得再分組；各組得置組長，

由觀護人兼任，不另列等。 
觀護人，薦任第七職等至

第九職等；主任觀護人，薦任

第九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心

理測驗員及心理輔導員，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佐理員

，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其中二分之一得列薦任第六職

等。 

年保護官、家事調查官、心理

測驗員、心理輔導員及佐理員

。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及

家事調查官合計在二人以上者

，置主任調查保護官一人；合

計在六人以上者，得分組辦事

，組長由少年調查官、少年保

護官或家事調查官兼任，不另

列等。 
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

及家事調查官，薦任第七職等

至第九職等；主任調查保護官

，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

等；心理測驗員及心理輔導員

，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

佐理員，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等，其中二分之一得列薦任

第六職等。 

查保護室」、「少年調查官、

少年保護官、家事調查官」之

用語，修正為「觀護人室」、

「觀護人」，並將主任觀護人

職等，由「薦任第九職等至簡

任第十職等」修正為「第九職

等或簡任第十職等」，以兼顧

本法施行後，絕大多數地區仍

係由地方法院觀護人室及觀護

人辦理調查保護業務之現實，

俾利有限司法人力之統合運用

。 
二、考量少年事件處理法及家事

事件法分別定有調查保護業務

，爰於第一項後段增列得分組

分別辦理少年調查、少年保護

、家事調查業務之規定，各組

人數在十人以上者，並規定得

再分組（例如分為少年調查第

一組、第二組），各組均得置

組長，以利業務之督導考核。 
審查會：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增訂） 第十三條之一 少年及家事法院

得設提存所，置主任及佐理員

。主任，薦任第九職等或簡任

第十職等；佐理員，委任第四

職等至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

 一、本條新增。 
二、少年及家事法院辦理家事事

件時，亦有提存之需求，例如

命供訴訟費用之擔保、假扣押

或假處分之擔保金等，為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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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至第八職等。 

前項薦任佐理員員額，不

得逾同一法院佐理員總額二分

之一。 
提存事務，得由法官、司

法事務官或具有主任任用資格

之職員兼辦之。 

務運作需要，爰增訂本條。 
審查會： 
不予增訂。 

（修正通過） 
第十九條之一 少年及家事法院

應提供場所、必要之軟硬體設

備及其他相關協助，供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委

託民間團體設置資源整合連結

服務處所。 
前項資源整合連結服務處

所經費不足者，得由司法院編

列預算補助之。其補助辦法由

司法院定之。 

第十九條之一 少年及家事法院

得提供場所、必要之軟硬體設

備及其他相關協助，供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委

託民間團體設置資源整合連結

服務處所。但編制員額較少之

法院有礙難情形者，不在此限

。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家事事件當事人或關係

人，需要更多元化的服務及輔

導，允宜仿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十九條第二項之模式，由少年

及家事法專業法院視案件當事

人使用之便利性及功能性，提

供場所、必要之軟硬體設備及

其他協助，供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民間團

體設置資源整合連結服務處所

。 
審查會： 
資源整合連結服務處所既由直轄

市、縣（市）機關自行或委託設

置，其經費原應由各直轄市、縣

（市）機關編列，若有不足之情

事，司法院自得編列預算補助之

，以健全資源整合連結服務處所

之發展。至於補助之具體辦法，

自應由司法院定之，爰增訂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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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以呼應本院第 7 屆第 8 會期第

14 次會議制定家事事件法之附帶

決議，並修正得由司法院編列預

算補助其經費不足者。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第二十一條 少年調查官、少年

保護官，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

一者任用之： 
一、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公

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

試相當等級之少年調查官、

少年保護官、觀護人考試及

格。 
二、具有法官、檢察官任用資

格。 
三、曾任少年調查官、少年保

護官、家事調查官、觀護人

，經銓敘合格。 
四、曾在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社會、社會

工作、心理、教育、輔導、

法律、犯罪防治、青少年兒

童福利或其他與少年調查保

護業務相關學系、研究所畢

業，具有薦任職任用資格。 

第二十一條 觀護人應就具有下

列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公

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

試相當等級之觀護人考試及

格。 
二、具有法官、檢察官任用資

格。 
三、曾任觀護人，經銓敘合格

。 
四、曾在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社會、社會

工作、心理、教育、輔導、

法律、犯罪防治、青少年兒

童福利或其他與家事調查、

少年調查保護業務相關學系

、研究所畢業，具有薦任職

任用資格。 

第二十一條 少年調查官、少年

保護官，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

一者任用之： 
一、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公

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

試相當等級之少年調查官、

少年保護官、觀護人考試及

格。 
二、具有法官、檢察官任用資

格。 
三、曾任少年調查官、少年保

護官、家事調查官、觀護人

，經銓敘合格。 
四、曾在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社會、社會

工作、心理、教育、輔導、

法律、犯罪防治、青少年兒

童福利或其他與少年調查保

護業務相關學系、研究所畢

業，具有薦任職任用資格。 

配合第十三條規定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刪除，維持現行條文） 
第二十二條 家事調查官，應就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第二十二條 （刪除） 第二十二條 家事調查官，應就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公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第十三條之修正，已無

家事調查官之職稱，本條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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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公

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

試相當等級之家事調查官考

試及格。 
二、具有法官、檢察官任用資

格。 
三、曾任家事調查官、少年調

查官、少年保護官、觀護人

，經銓敘合格。 
四、曾在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社會、社會

工作、心理、教育、輔導、

法律、犯罪防治、青少年兒

童福利或其他與家事調查業

務相關學系、研究所畢業，

具有薦任職任用資格。 

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

試相當等級之家事調查官考

試及格。 
二、具有法官、檢察官任用資

格。 
三、曾任家事調查官、少年調

查官、少年保護官、觀護人

，經銓敘合格。 
四、曾在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社會、社會

工作、心理、教育、輔導、

法律、犯罪防治、青少年兒

童福利或其他與家事調查業

務相關學系、研究所畢業，

具有薦任職任用資格。 

第二十一條規範，爰予刪除。 
審查會： 
不予刪除，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第二十三條 調查保護室之主任

調查保護官，應就具有少年調

查官、少年保護官或家事調查

官及擬任職務所列職等之任用

資格，並有領導才能者遴任之

。 

第二十三條 主任觀護人，應就

具有觀護人及擬任職務所列職

等之任用資格，並有領導才能

者遴任之。 

第二十三條 調查保護室之主任

調查保護官，應就具有少年調

查官、少年保護官或家事調查

官及擬任職務所列職等之任用

資格，並有領導才能者遴任之

。 

配合第十三條規定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第二十六條 少年調查官應服從

法官之監督，執行下列職務： 
一、調查、蒐集關於少年事件

之資料。 

第二十六條 觀護人應服從法官

之監督，執行下列職務： 
一、少年調查業務： 

(一)調查、蒐集關於少年事

件之資料。 

第二十六條 少年調查官應服從

法官之監督，執行下列職務： 
一、調查、蒐集關於少年事件

之資料。 
二、對於責付、收容少年之調

第一項配合第十三條修正後改列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現行第

二十七條配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二

款及第十三條之修正，酌修文字

後移列第三款。另增訂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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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責付、收容少年之調

查、輔導事項。 
三、其他法令所定之事務。 

少年保護官應服從法官之

監督，執行下列職務： 
一、掌理由少年保護官執行之

保護處分。 
二、其他法令所定之事務。 

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

得相互兼理之。 

(二)對於責付、收容少年之

調查、輔導事項。 
(三)其他法令所定少年調查

官之事務。 
二、少年保護業務： 

(一)掌理由少年保護官執行

之保護處分。 
(二)其他法令所定少年保護

官之事務。 
三、家事調查業務： 

(一)調查、蒐集關於第二條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事件之資料。 
(二)其他法令所定家事調查

官之事務。 
四、其他法令所定前三款以外

之事務。 

查、輔導事項。 
三、其他法令所定之事務。 

少年保護官應服從法官之

監督，執行下列職務： 
一、掌理由少年保護官執行之

保護處分。 
二、其他法令所定之事務。 

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

得相互兼理之。 

以應實務發展需要。 
審查會：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刪除，維持現行條文） 
第二十七條 家事調查官應服從

法官之監督，執行下列職務： 
一、調查、蒐集關於第二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九款事件之

資料。 
二、其他法令所定之事務。 

第二十七條 （刪除） 第二十七條 家事調查官應服從

法官之監督，執行下列職務： 
一、調查、蒐集關於第二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九款事件之

資料。 
二、其他法令所定之事務。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十三條之修正，本條現行內

容已移列第二十六條第三款，

爰刪除本條。 
審查會： 
不予刪除，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第二十八條 心理測驗員應服從

法官、司法事務官、少年調查

官、少年保護官及家事調查官

第二十八條 心理測驗員應服從

法官、司法事務官及觀護人之

監督，執行下列職務： 
一、對所交付個案進行心理測

第二十八條 心理測驗員應服從

法官、司法事務官、少年調查

官、少年保護官及家事調查官

之監督，執行下列職務： 

配合第十三條規定，將「少年調

查官、少年保護官、家事調查官

」修正為「觀護人」，其餘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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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監督，執行下列職務： 
一、對所交付個案進行心理測

驗、解釋及分析，並製作書

面報告等事項。 
二、其他法令所定之事務。 

驗、解釋及分析，並製作書

面報告等事項。 
二、其他法令所定之事務。 

一、對所交付個案進行心理測

驗、解釋及分析，並製作書

面報告等事項。 
二、其他法令所定之事務。 

審查會：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第二十九條 心理輔導員應服從

法官、司法事務官、少年調查

官、少年保護官及家事調查官

之監督，執行下列職務： 
一、對所交付個案進行心理輔

導、轉介心理諮商或治療之

先期評估，並製作書面報告

等事項。 
二、其他法令所定之事務。 

第二十九條 心理輔導員應服從

法官、司法事務官及觀護人之

監督，執行下列職務： 
一、對所交付個案進行心理輔

導、轉介心理諮商或治療之

先期評估，並製作書面報告

等事項。 
二、其他法令所定之事務。 

第二十九條 心理輔導員應服從

法官、司法事務官、少年調查

官、少年保護官及家事調查官

之監督，執行下列職務： 
一、對所交付個案進行心理輔

導、轉介心理諮商或治療之

先期評估，並製作書面報告

等事項。 
二、其他法令所定之事務。 

配合第十三條規定，將「少年調

查官、少年保護官、家事調查官

」修正為「觀護人」，其餘未修

正。 
審查會：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第三十條 書記官、佐理員及執

達員隨同司法事務官、少年調

查官、少年保護官或家事調查

官執行職務者，應服從其監督

。 

第三十條 書記官、佐理員及執

達員隨同司法事務官或觀護人

執行職務者，應服從其監督。 

第三十條 書記官、佐理員及執

達員隨同司法事務官、少年調

查官、少年保護官或家事調查

官執行職務者，應服從其監督

。 

配合第十三條規定，將「少年調

查官、少年保護官、家事調查官

」修正為「觀護人」，其餘未修

正。 
審查會：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第三十一條 司法事務官執行職

務時，少年調查官、家事調查

官應協助之。 

第三十一條 司法事務官執行職

務時，觀護人應協助之。 
第三十一條 司法事務官執行職

務時，少年調查官、家事調查

官應協助之。 

配合第十三條規定，將「少年調

查官、家事調查官」修正為「觀

護人」，其餘未修正。 
審查會： 
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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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第五條附表不予修正，維持現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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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廖召集委員正井補充說明。（不在場）召集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現已完成協商，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  間：102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30 分 

地  點：立法院紅樓 302 會議室 

協商主題： 

「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及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案 

協商結論： 

一、第十九條之一修正為： 

「第十九條之一  少年及家事法院應提供場所、必要之軟硬體設備及其他相關協助，供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設置資源整合連結服務處所

，於經費不足時，由司法院編列預算補助之。 

前項之補助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二、其餘條文及附帶決議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協商主持人：廖正井 

協 商 代 表：尤美女  林正二  呂學樟  林世嘉  賴士葆  

林鴻池  黃文玲  柯建銘  潘孟安  邱議瑩  

林德福  李桐豪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黨團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

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二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及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二讀） 

第 二 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除法律別有規定外，管轄下列第一審事件： 

一、少年事件處理法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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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事事件法之事件。 

三、其他法律規定由少年及家事法院、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或家事法庭處

理之事件。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生非訟事件之抗告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由少年及家

事法院管轄。 

前二項事件，於未設少年及家事法院地區，由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家事法庭辦理

之。但得視實際情形，由專人兼辦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第一審事件，由少年及家事法院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

官對應執行之。 

主席：第二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條。 

第 六 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置法官。 

少年及家事法院於必要時，得置法官助理，依相關法令聘用各種專業人員充任之

；承法官之命，辦理訴訟案件程序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料之蒐集等事務。 

具律師執業資格，經聘用充任法官助理期間，計入其律師執業年資。 

主席：第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置院長一人，由法官兼任，綜理全院行政事務。 

主席：第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九條。 

第 九 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之庭長，除由兼任院長之法官兼任者外，餘由其他法官兼任，監督

各該庭事務。 

主席：第九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三條。 

第 十 三 條  少年及家事法院設調查保護室，置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家事調查官、心理測

驗員、心理輔導員及佐理員。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及家事調查官合計在二人以上者

，置主任調查保護官一人；合計在六人以上者，得分組辦事，組長由少年調查官、少年

保護官或家事調查官兼任，不另列等。 

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及家事調查官，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主任調查保

護官，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心理測驗員及心理輔導員，薦任第六職等至第

八職等；佐理員，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二分之一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主席：第十三條維持現行條文。 

第十三條之一不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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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第十九條之一協商條文。 

第十九條之一  少年及家事法院應提供場所、必要之軟硬體設備及其他相關協助，供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民間團體設置資源整合連結服務處所，於經費不足時，

由司法院編列預算補助之。 

前項之補助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主席：第十九條之一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相當等級之少年調查官

、少年保護官、觀護人考試及格。 

二、具有法官、檢察官任用資格。 

三、曾任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家事調查官、觀護人，經銓敘合格。 

四、曾在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社會、社會工作、心理、教育、輔導

、法律、犯罪防治、青少年兒童福利或其他與少年調查保護業務相關學系、研究

所畢業，具有薦任職任用資格。 

主席：第二十一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家事調查官，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相當等級之家事調查官

考試及格。 

二、具有法官、檢察官任用資格。 

三、曾任家事調查官、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觀護人，經銓敘合格。 

四、曾在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社會、社會工作、心理、教育、輔導

、法律、犯罪防治、青少年兒童福利或其他與家事調查業務相關學系、研究所畢

業，具有薦任職任用資格。 

主席：第二十二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  調查保護室之主任調查保護官，應就具有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或家事調查官及

擬任職務所列職等之任用資格，並有領導才能者遴任之。 

主席：第二十三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少年調查官應服從法官之監督，執行下列職務： 

一、調查、蒐集關於少年事件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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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責付、收容少年之調查、輔導事項。 

三、其他法令所定之事務。 

少年保護官應服從法官之監督，執行下列職務： 

一、掌理由少年保護官執行之保護處分。 

二、其他法令所定之事務。 

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得相互兼理之。 

主席：第二十六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七條  家事調查官應服從法官之監督，執行下列職務： 

一、調查、蒐集關於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九款事件之資料。 

二、其他法令所定之事務。 

主席：第二十七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八條  心理測驗員應服從法官、司法事務官、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及家事調查官之監

督，執行下列職務： 

一、對所交付個案進行心理測驗、解釋及分析，並製作書面報告等事項。 

二、其他法令所定之事務。 

主席：第二十八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二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  心理輔導員應服從法官、司法事務官、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及家事調查官之監

督，執行下列職務： 

一、對所交付個案進行心理輔導、轉介心理諮商或治療之先期評估，並製作書面報

告等事項。 

二、其他法令所定之事務。 

主席：第二十九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三十條。 

第 三 十 條  書記官、佐理員及執達員隨同司法事務官、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或家事調查官

執行職務者，應服從其監督。 

主席：第三十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一條  司法事務官執行職務時，少年調查官、家事調查官應協助之。 

主席：第三十一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五條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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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第五條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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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五條附表維持現行附表。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增訂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第十九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六條、

第七條及第九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作以下決議：「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增訂第十九條之一條文，並將第二條、第六條、

第七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審查會所作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近年家庭問題及兒少問題益形複雜，少年及家事法院所設之家事調查官、少年調查官及少年

保護官負責協助法院妥適處理少年及家事事件，包含未成年子女監護爭執、家暴、監護宣告、家

內性侵害、少年非行、少年犯罪等諸多類型之家事及少年事件，其專業性與司法事務官不分軒輊

，現行「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中有關少年調查官及少年保護官之專業加給額度，與其專業性要

求尚有不符，亦不足因應未來家事調查官之專業要求。 

對於新增之家事調查官、由觀護人改調少年調查官及少年保護官、新考選任用之少年調查官

、少年保護官，應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考試院銓敘部，依責酬相當原則，參考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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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事務官、智財法院技術審查官之專業加給額度予以調整，並於一個月內送立法院報告。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於完成立法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 2 分鐘。 

現在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11 時 16 分）主席、各位同仁。這次修正通過的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

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第十九條之一關於家事服務中心的設立。為什麼要設立家事服務中心呢？因

為有很多人民來到法院不見得有律師，但是他對自身處境及法律多不了解，需要專業的服務，雖

然目前的少年及家事法院或少年及家事法庭設有家暴服務中心，但是家事案件並不限於家暴事件

，還包括離婚、子女監護權、婚姻調解等事件，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能夠設立家事服務中心，

由專業人員在第一時間提供民眾諮詢，讓民眾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定位和需要，讓他能夠先自行釐

清自己的問題，然後再進入調解，將更容易解決雙方的問題。今天家事法院最主要的功能不在於

審判，而在於如何讓大家好聚好散，設立家事服務中心則有助於民眾透過調解的方式好聚好散。

因此，第十九條之一的設計，希望由司法院撥經費，由地方政府委託民間團體成立家事服務中心

，期待這樣的機構能夠協助人民心平氣和的解決家庭、婚姻案件，好聚好散，謝謝。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陳節如等 19 人擬具「

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3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9 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 1024500425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陳節如等 19 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請審議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並請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2 年 03 月 20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0788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